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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塞力斯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汇信”）部分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介绍

武汉汇信是一家专业从事体外诊断试剂、仪器、生物试剂、仪器消耗品等生

物技术产品的销售企业，为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独家代

理商，主要代理的产品有：美国 BD流式细胞仪及耗材、美国 PE仪器及耗材、

长春博迅全自动血型仪及耗材、深圳迈瑞生化和发光仪器及试剂、苏州 HOB自

免产品等。

武汉汇信成立于 2013年 11月 22日，法定代表人徐思，住所为武汉市东湖

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62号关南福星医药园 9号楼 8层 2-3号房。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武汉汇信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出资（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塞力斯 51% 510 510

胡海林 44% 440 440

闻明 2%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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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红 3% 30 30

合计 100% 1,000 1,000

武汉汇信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8,554.11 11,818.53

净资产 5,224.68 8,468.05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10,502.28 9,989.81

净利润 2,254.00 2,405.63

上述 2018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众环审字(2019)011586号审计报告。

2、前次股权转让情况

2017年 6月 22日，塞力斯与胡海林、闻明、罗晓红、陈妍希（监护人：罗

晓红）、陈妍睿（监护人：罗晓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塞力斯首期受让胡

海林、陈妍希、陈妍睿合计 51％的股权，成为武汉汇信的控股股东。

协议各方同意，对于 2017-2019年度武汉汇信的经营业绩，原控股股东胡海

林向塞力斯作出如下承诺：

（1）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

①胡海林先生承诺的核心条款包括：“武汉汇信”必须承诺塞力斯投资完成

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2017-2019年），经审计的“武汉汇信”年度净利润（扣

非后）复合增长率平均不低于 21%，即三年经审计累计实现净利润（扣非后）不

低于 5,511.15万元（其中 2017年 1,500万元，2018年 1,815万元，2019年 2,196.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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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未能完成目标利润，则应承担对塞力斯进行股权补偿责任。

③承诺人进行补偿的股权比例按以下标准确定：股权补偿比例（差额部分）

=【（年度目标净利润-年度实际净利润）×11（PE倍数）×截至股权补偿时受让

方的持股比例】÷投资时经审计后确定的标的公司总估值。

（2）每个会计年度期满后，塞力斯负责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

所（并承担审计费用）对武汉汇信进行审计后，依据审计结果进行业绩承诺结算。

①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如当年目标利润完成率在 90%（含 90%）以上时，

余下未完成数可结转加总到下个会计年度累计执行业绩承诺。

②如当年目标利润完成率在 90%（不含 90%）以下时，则承诺人按上述标

准承担当期对塞力斯的股权补偿责任；第二个年度例推。三年期满，进行统一结

算。

③如武汉汇信完成三年累计业绩，且每年完成率均在 90%以上时，则塞力斯

同意免除承诺人的股权补偿责任。

（3）业绩完成及奖励条款

如果武汉汇信实际完成业绩超过承诺业绩，塞力斯同意对胡海林及管理团队

进行奖励，主要内容包括：

①如武汉汇信提前完成三年业绩承诺累计数，则塞力斯同意提前终止胡海林

业绩承诺及股权补偿约定；

②如果三年累计超出承诺业绩 5%-50%（含 50%），塞力斯同意提取超出承

诺业绩 50%的金额作为胡海林及管理团队的绩效奖励；

③如果三年累计超出承诺业绩 50%以上，除执行上述②款奖励政策外，塞力

斯同意提取超出承诺业绩 50%以上部分 70%的金额作为胡海林及管理团队的绩

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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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同时，胡海林及武汉汇信核心管理人员，可优先参与塞力斯实施的员工持

股计划及其他福利安排。

3、本次股权转让情况

2019年 11月 8日，公司与胡海林、闻明、罗晓红及标的公司武汉汇信签署

《关于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二期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合

计出资 5,860万元，分别受让胡海林、闻明、罗晓红分别持有的武汉汇信 24%、

2%、3%的股权，塞力斯应支付给胡海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4,849.66万元，应支

付给闻明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404.14 万元，应支付给罗晓红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606.20万元。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武汉汇信 80%股权，胡海林仍持有武汉汇

信 20%的股权，闻明、罗晓红不再持有武汉汇信的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武汉汇信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塞力斯 800 800 货币出资 80%

胡海林 200 200 货币出资 20%

合 计 1,000 1,000 - 100%

经各方协商确认，武汉汇信估值为 20,206.90万元。

（二）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规定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次交易对方胡海林系对上市公司具

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的主要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本

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

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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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关联方为武汉汇信自然人股东胡海林。

胡海林，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2070019*******358，住址为湖北省鄂

州市梁子湖区**镇***村***湾*号，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 股 比例

（%）

在投资或经营单

位任职情况
经营范围

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1,000 44% 监事

医疗器械及体外

诊断试剂耗材

武汉康天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注销中）
100 48% 监事

医疗器械科研业

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作价系基于武汉汇信的实际经营情况，市场地位及未来市场预期

等，交易双方以标的公司 2019年 1-9月实现净利润年化后为基础，由各方协商

确定武汉汇信总估值为 20,206.90万元。截至目前，胡海林先生前次股权转让做

出的业绩承诺均已完成。

近年来体外诊断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收购流通与服务企业的主要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交易标的
收购股

权比例

标的最终

价格（万

元）

100%股权评

估值（或交易

价推算估值）

（万元）

标的公司

承诺的首

年净利润/

披露的最

近年度实

际净利润

（万元）

市盈率
标的公司

主要业务

润达医疗

长春金泽瑞 60% 90,300 150,500 14,000 10.75
IVD产品

流通业务

北京东南 60% 31,326 52,210 5,375 9.71
IVD产品

流通业务

迪安诊断 广州迪会信 64% 99,840 156,000 16,100 9.69
IVD产品

流通业务

塞力斯
北京京阳腾

微
51% 6,732 13,200 1,200 11

IVD产品

流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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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 武汉奥申博 80% 1,200 1,500 150 10
IVD产品

流通业务

塞力斯 武汉汇信 51% 6,732 13,200 1,200 11
IVD产品

流通业务

均值 - - - - - 10.36 -

说明：上述市盈率系按照 100%股权评估值或按交易价格推算的估值孰高作为计算基础。

综上所述，同行业上市公司收购交易的市盈率的平均值为 10.36，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数据，武汉汇信已提前实现《关于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三年业绩累积承诺数，复合增长率平均不低于 21%。按照武

汉汇信本次交易的对价，基于其 2019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经年化后（即 3,200

万元），本次交易的市盈率为 6.315，不高于市场类似交易的平均市盈率。考虑到

武汉汇信的优质商业资源及其成熟的商业模式，此次收购有助于提升公司对客户

的整体服务能力。

四、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协议、武汉汇信 2017年、2018年及2019

年 1-9月财务报表，查阅了相关董事会议案、公告、独立董事意见以及有关法规

和公司管理规章制度。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武汉汇信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其主要股东胡海林

为公司关联方，此次塞力斯收购武汉汇信少数股东权益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

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上述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同意塞力斯拟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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